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0月22日我局拟对以下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0月22日－2025年10月28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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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云州昊云5万千瓦光伏发电户外实证项目220 kV送出线路工程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峰峪乡
	大同市云州区昊云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联合泰泽(山西)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项目主要包括:

新建云州昊云5万千瓦光伏发电户外实证项目220kV送出线路工程，线路起点昊云光伏220kV升压站，线路终点220kV徐瞳光伏电站，全线采用架空形式，长度约7.23km；新建杆塔22基，其中，单回路直线角钢塔12基，单回路耐张角钢塔10基；导线采用JL/G1A-300/40型钢芯铝绞线，地线采用48芯OPGW-150复合光缆。

	环境影响及对策和措施：

1、声环境质量

（1）监测因子

等效连续A声级（dB(A)）。

（2）监测方法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相关要求，

①一般户外，距任何反射物（地面除外）至少3.5m外测量，距地面高度1.2m以上；

②敏感建筑物户外，距墙壁或窗户外1m处，距地面高度1.2m以上。

（3）监测结果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220kV徐瞳光伏电站厂界四侧昼间噪声监测值在48.5dB（A）~53.0dB（A）之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在41.3dB（A）~43.7dB（A）之间，均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要求；昊云光伏220kV升压站出线间隔处声环境水平昼间为47.9dB（A）、夜间为37.3dB（A）；输电线路沿线所在区域昼间噪声监测值在42.1dB（A）~42.6dB（A）之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在38.2dB（A）~38.8dB（A）之间，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标准（昼间55dB（A）、夜间45dB（A））要求。

2、电磁环境质量

（1）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监测依据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 
（3）监测方法 
根据《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4.4”的要求，即 
①选在地势平坦、远离树木、没有其他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广播线路的空地上。 
②探头应架设在地面上方 1.5m 的高度处。 
③监测人员与监测仪器探头的距离应不小于 2.5m，监测仪器距固定物体的距离应不小于 1m。 
④监测结果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输电线路沿线关心点处的工频电场强度为1.653～2.470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0921～0.0966μT；昊云光伏220kV升压站出线间隔处工频电场强度为1.681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0916μT；220kV徐瞳光伏电站四周工频电场强度为11.12～1799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1038～3.235μT，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规定的工频电场强度小于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道路等场所，其频率50Hz的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10kV/m的控制限值。

由计算结果可知当导线高6.5m时，线路架设的最大工频磁感应强度为11.471μT；当导线高7.5m时，线路架设的最大工频磁感应强度为9.180μT；当导线高10m时，线路架设的最大工频磁感应强度为6.024μT。随着导线对地高度的增加，产生的工频磁感应强度也不断降低，而且在不同高度下产生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远小于100μT限值。

本项目架空线路沿线铁塔呼称高18m～51m，线路下方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4kV/m、100μT公众曝露限值标准要求。

3、水、生态环境

本项目最近的乡镇水源地为瓜园乡集中水源地，项目位于瓜园乡集中水源地南侧约9.8km，瓜园乡集中水源地位于大同县瓜园乡，地理坐标：东经113.6561º，北纬40.0253º，本项目不在瓜园乡集中水源地保护区内，项目的建设不会对水源地造成污染。

生态防治及恢复措施

塔基施工区剥离表土及回覆利用：塔基基础施工前首先将塔基施工区表土剥离，剥离厚度30cm，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在塔基施工区，待施工结束后对复耕及植被恢复区域进行表土回覆。

边坡防护：对塔基上边坡布设浆砌石护坡，浆砌石护坡平均地面以上高度2m，基础埋深0.2m，基础厚度0.5m。

场地平整：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全面整治，主要针对塔基施工区占地，需达到后期植被恢复及复耕要求。

植物措施：施工结束后，临时占用旱地区域进行土地复垦；对塔基施工区域临时占用的灌木林地、其他林地和园地区域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及时进行植被恢复。灌木选用三年生柠条，采用穴坑整地（50cm×40cm×30cm），营养钵移植，行距2m，株距1.5m，初植密度5000株/hm2；草种选择白羊草，选择品质优良的一级草籽，草籽要籽粒饱满，播种密度50kg/hm2；植被栽植后进行三年的幼林抚育措施。

临时措施：a.苫盖密目网：塔基基础剥离的表土临时堆存于塔基施工区，四周边坡为1:1，四周洒水并由铁锹拍实，并进行苫盖处理。塔基区基础部分待回填土方临时堆放在塔基施工区空地处，临时堆土呈棱合形状堆放，四周边坡为1:1，堆高2m，四周洒水并由铁锹拍实，并进行苫盖处理。b.铺设土工布：根据扰动特点，塔基施工区施工前期主要为占压方式扰动，通过对塔基施工区占地先使用土工布对原地面进行铺设，来保护土壤资源。
4、防沙治沙
根据《山西省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年）》、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落实沙区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通知》（晋林造发〔2020〕30号），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防沙治沙范围内。施工期间严格控制施工边界，禁止随意扩大施工范围；（1）应加快建设进度，尽量缩短施工时间。施工时，土方临时堆放须采取表面拍实并覆盖防尘网，减少扬尘。（2）运输车辆定期清洗，运输物料采用篷布苫盖，减少扬尘。（3）施工区域，定期洒水抑尘。（4）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的植被恢复须保证植被生长率，定期监督检查，降低水土流失，减少风蚀、水蚀造成的土壤沙化。

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的建设符合防沙、治沙的相关规划要求。
5、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根据晋环规【2023】1号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定办法》的通知，本办法适用范围为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行业范围的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审核与管理。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土石方、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收集，定期清运处置。弃土就近回填，做到土石方平衡；建筑垃圾可回收利用的综合利用，不可回收的按要求统一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倾倒。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送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置。


